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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本公司於�009年6月30日刊發的招股章程，內容有關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董事會議決以本公佈所述方式更改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3�.9�百萬元的
應用地點。

茲提述本公司於�009年6月30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容有關全球發售及本公司股
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除本公佈另行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誠如招股章程披露，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3�.9�百萬元將用於建設當時擬於中
國安徽省蕪湖設立的生產設施，以擴大本集團商用空調產品的產能。

於�0��年7月�日，董事會議決將上述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3�.9�百萬元的應用地點由蕪
湖變更為本集團位於中國廣東省佛山的總部，以擴大本集團商用空調產品的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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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蕪湖與本集團位於中國江西省九江的新生產設施毗鄰，而九江地區可滿足本
集團的業務需求，且擴大本集團佛山總部的產能可進一步提升規模經濟效益，進而提高
本集團的生產效率，故更改應用地點實符合本公司的利益。再者，上述所得款項淨額仍
將用於擴大本集團商用空調產品的產能之用途，故本集團的業務拓展計劃並無重大變
動。本集團將退還以政府補助金收購在蕪湖的相關土地使用權。董事預期此舉僅會導致
撇銷為數不多於人民幣3百萬元的微額建設成本及前期開辦費用（扣除取得之補償金後）。

董事認為，上述變更應用地點對本集團的業務及財務狀況不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實符
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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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興浩、雷江杭、丁小江及黃興科；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萬君初、
張小明及傅孝思。


